
公所初審 
(公所須登打特境暨兒少福利系統) 

本府函文各鄉鎮市公所將逕行撥款 

簽會主計進行撥款 

逕行撥款入受扶助幼童或申請人之金融機構（郵局）帳戶內 

送主計處沖銷 

【彰化縣政府辦理低收入戶暨寄養家庭兒童托育津貼】 

標準作業流程 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社會處複審 
(亦須登打特境暨
兒少福利系統) 

＊申請人須檢附資料： 

1. 低收入戶暨寄養家庭兒
童托育津貼申請表（由
內政部特境系統產出-
【如附件一】） 

2. 繳費收據正本。 
3. 低收入戶證明書。 
（或寄養家庭合約書） 

4. 幼童存摺封面影本。 
5. 全戶戶籍謄本。 

 

由申請人（幼童父母、監護人或相關
人員）於受理截止日（每年4月30日
及10月30日）前持相關資料向幼童戶
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 

＊須檢附資料： 
1.動用經費簽【如附件二】 
2.支出憑證粘存單【如附件三】 
3.上述申請案件所附資料 

結案 

＊須檢附資料： 

1.支出憑證粘存單【如附
件四】（須做沖銷號） 

2.原動簽 

3.蓋有郵局收款章之撥款
清冊【如附件五】 

＊法令依據： 
彰化縣政府辦理
低收入戶暨寄養
家庭兒童托育津
貼實施計畫 

本府約每年3月及9
月函請公所、園所
轉知民眾申請補助 


